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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技术规范制订的目的与意义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水资源消耗急剧增加，生活污水排

放量也在不断增大，已经成为城镇、乡镇、河流、水源地等主要污染

源之一。同时，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与节能降耗已成为践行生态文

明建设特别是“双碳”目标的现实需求。目前，我国在城镇等生活污水

收集处理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为水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卓越贡

献，但仍存在区域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加

快补齐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短板势在必行。其中通过因地制宜

的大力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高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升级污水处

理设施及工艺的信息化、智能化是解决以上矛盾的具体措施。

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结合了传统的污水处理工艺，同时也考

虑了当前污水处理面临的相关问题，其具备了多个优势：（1）占地

面积小，节省空间。其中地埋式一体化设备可以根据具体的处理水量

确定设备的容积，而且可埋设地下，节省空间，地面可进行相应的绿

化，不破坏绿地面积；（2）投资和运行成本低，一体化处理设备工

艺紧凑，节约了传统污水处理中大量的联络管线，降低了建设成本，

同时也简化了设备运行管理，节约了人力，可实现高度的自动化控制，

降低了运行的资金投入；（3）处理效果稳定，一体化设备是可将不

同污水处理技术同时结合，针对不同的水质及排放环境要求，可以进

行多种工艺的组合，可以保证出水水质稳定达标；（4）灵活多变，



一体化设备不受水质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城市、农村地区均可以运

行，且可以进行处理水量大小的专门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约排

水管网的设置，已成为我国生活污水处理重要技术途径之一，市场前

景十分广阔。

湖南省是一个污水处理行业大省，2020 年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总数达到 161座，污水处理总能力达到 961.9万吨/日，全省县级以上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量为 30.9亿吨。其中生产、制造、销

售、使用污废水处理一体化设备的企业近百家，销售市场规模近百亿，

且有市场爆发式增长的趋势。然而我省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行业仍存

在着以下问题，（1）缺少行业技术标准，导致不同厂家的产品售价

和运行成本差别很大，市场混乱，存在虚假宣传；（2）部分一体化

设备的污水处理工艺设计有缺陷，制作偷工减料，难以保障出水水质

稳定达标，使用寿命难以保障。（3）一体化设备的制造、设计、施

工、验收没有统一的标准，项目参与单位职责不清，出现问题难以追

究责任，影响项目质量。部分一体化设备供应商拒绝提供污水处理工

艺计算书和主要工艺参数，设计单位也不对一体化设备的工艺参数进

行复核计算，当项目出现问题时，一体化设备供应商、污水处理厂（站）

设计单位相互推卸责任。在我省开展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智能设备通

用技术条件地方标准的制定是践行“三高四新”战略，加速发展生态环

保产业，落实“双碳”目标的具体实践。

2、任务来源

本技术标准来源于《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2年度



第一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3、起草单位

本文件由湖南省环境治理行业协会、湖南省煜城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湖南惟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伍玖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禹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北控环保装备有限公司、湖南葆华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州鹏凯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兴润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易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参与，

共同负责起草。

4、主要工作过程

项目下达后，编制工作小组认真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

标准化工作汇编、标准制订等有关文件资料，详细学习了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GB/T 20000标准化工作指南，GB/T 20001标准编写规则。并参考了

《湖南省生活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技术指南（试行）》（湘建村函

〔2020〕99 号），《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标准号：JB/T

14103-2020），《严寒地区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标准号：DB

22T 2193-2014），《村镇污水处理一体化装置》（标准号：DB/T

2297-2015）地方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 2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0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53 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方案》（中办发[2018] 5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



技术指南》（环办函[2012]473 号），《关于答复全国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有关问题的函》（环办环监函〔2018〕767

号），《关于答复 2019年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有关问题

的函》（环办执法函〔2019〕647号），《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

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19〕826号），《农村生活污水（黑

臭水体）治理综合试点工作方案》（土壤函〔2020〕16号），《关

于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办土壤函〔2019〕48

号）等国家、行业和地方相关标准，研究确定了技术标准编写的原则

和实施方案，并以企业调研、实验数据为依据，全面收集整理我省现

有智能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生产与应用相关资料和文献，其中涉

及材料类型和品质的确定、生产工艺体系的构建等。同时还积极向我

省相关科研、教学以及技术人员征求、咨询并收集整理相关数据，完

成了技术标准初稿，后经编制工作小组认真讨论、补充、完善，形成

该技术标准的公开征求意见稿。

并于 2022年 5月 25日召开了《智能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通

用技术条件》标准编制工作启动大会，明确了标准编制的思路及任务

分工。

项目组多次向同行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和同行专家征求意见，

通过征求意见，进一步优化完善了标准文件，增强了科学性、全面性、

公正性、适用性和可行性。

5、技术规范主要起草人及分工



湖南省环境治理行业协会是该技术文件编制的承担单位，项目参

加人员具有多年的智能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生产、制备和加工研

究工作经历。主要参加人员及分工见表 1。

表 1 项目主要参加单位及人员分工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专 业 职 称 分 工

1 胡萧 湖南省环境治理行业协会 环境保护 高级工程师 主持、技术负责

2 詹鹏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 中级 标准编制、技术指导

3 王栋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 高级工程师 技术支持

4 桂爱国 湖南省煜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工程 工程师 技术支持

5 陈琴 湖南省环境治理行业协会 环境保护 工程师 资料收集、整理

6 彭超 湖南葆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监测 高级工程师 技术支持

7 张敏杰 湖南省环境治理行业协会 环境保护 助理工程师 资料收集、整理

8 龚学宇 湖南兴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 工程师 技术支持

9 何国钢 湖南惟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给水排水 高级工程师 技术支持

10 胡志武 湖南伍玖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 工程师 技术支持

11 刘维平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保护 工程师 技术支持

12 邓楠 湖南省环境治理行业协会 环境保护 工程师 资料收集、整理

13 阳重阳 广东北控环保装备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 工程师 技术支持

14 王国彬 广州鹏凯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 工程师 技术支持

15 周柱 长沙愿君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 工程师 技术支持

16 李荣祥 湖南易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工程 工程师 技术支持

17 黄叶红 长沙禹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与概预算
助理工程师 资料收集、整理

18 胡家锋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 助理工程师 技术支持

二、文件的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依据

（一）编制原则



1.以人为本。以改善人居环境质量为目标，通过标准的制定，改

善水环境质量，推动城乡建设。因地制宜。根据我省区位条件、地域

特点、聚居情况、水体功能、污水处理规模和排放去向等，分区分类

分级确定排放要求。技术可行。标准制定应充分考虑技术经济因素并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以当前和未来五年国内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为依

托，充分考虑相关技术所能达到的污染物控制水平，兼顾当地的经济

承受能力和管理水平。体系协调。标准制定应充分考虑与《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湖

南省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现行国家和地方标准

相衔接，与相关法律、法规、规划和政策相衔接。

2.文件中的技术来源于新的科研实践和成熟的应用经验，具有一

定先进性、经济合理性和应用可行性，按现实技术水平和实验条件均

可达到，能提高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加工企业产品质量和生产效

率，提升产业整体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

3.本技术规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

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定的要求进行制订，在文件

编写模板中编写。

（二）编制内容

本技术规范是根据湖南省湖南省生活污水一体化设备的生产工

艺流程编制，是智能生活污水一体化设备的规范化、标准化的直接体

现，主要技术内容共包括 8章：

第 1章 范围：规定了本文件的主要技术内容和适用范围。



第 2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说明了本文件引用文件的版本及规范

性。规范依据的法律法规、指标体系等相关标准。

第 3章 术语和定义：说明了适用于本文件的术语和定义。

第 4章 命名与工艺原理：规范了智能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

的基本命名方法，以及工艺要求。

第 5章 设备要求：

根据智能生活污水一体化设备企业生产现状，本文件在一体化设

备生产过程中所需的技术要求进行了规范，以保证生产工艺和产品质

量的稳定。

在设备性能要求中，经智能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处理后出水

水质指标应符合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

其中出水指标见表 2。

表 2 基本控制项目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日均值） 单位 mg/L

注：①下列情况下按去除率指标执行：当进水 COD 大于 350mg/L 时，去

除率应大于 60%；BOD 大于 160mg/L 时，去除率应大于 50%。

②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0C 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0C 时的



控制指标。

本标准设备要求除引用相关标准外，其他参数来源于湖南省内生

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生产、制造及使用客户证明（见附件）。

第 6章 检验规则：

通过引用相关标准，对智能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的检验规则进行

规范和要求。

本标准检验规则除引用相关标准外，其他参数来源于湖南省内生

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生产、制造及使用客户证明（见附件）。

第 7章 检测方法：

智能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类型和用途均参考了相关文献资

料和企业现有加工设备。

本标准检测方法除引用相关标准外，其他参数来源于湖南省内生

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生产、制造及使用客户证明（见附件）。

第 8章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通过引用相关标准，对本文件生产的智能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的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进行了规范和要求。

第 9章 售后服务

（三）编制依据

本技术规范中的各项指标和工艺流程是从事我省污水一体化设

备研究及生产的科技人员，及企业技术人员长期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

中总结出来的先进适用性技术，并借鉴利用了国家、行业、地方层面

上成熟的技术，针对性强，实用性广，对规范我省智能生活污水一体

化处理设备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对提升我省生活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



行业整体水平具有重大的推进作用。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普及文件实

施，可极大地提高我省智能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生产质量的稳定

性和行业技术水平。

在相关企业开展了相关试验，主要通过严格依据本技术规范开展

一定批次的智能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生产。智能生活污水一体化

处理设备生产技术验证试验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项目组曾承担了湖南省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计划项目《南方农

村生活污水生态治理技术创新与示范》（项目编号：2020SK2039）、

湖南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洞庭湖湿地生态环境智能监测与管理技术

集成开发》（项目编号：2017WK2083），为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

计、施工、运维，生活污水处理智能化控制等方面提供了科技支撑。

在长沙、益阳、常德等多地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生产、加工、使

用企业及用户推广示范，为本通用技术条件的编制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



图 2 智能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应用现场

现阶段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生产废水与生活污水混排，终端设施运行成效不佳

污水包括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两个方面。生活污水指地区居民生

活所产生的污水，主要来源于冲厕、炊事、洗衣、洗浴、清扫等生活

行为产生的污水。生产污水是指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产品加工、

医院等产生的高浓度有机无机废水。

当前，我省农村地区生活污水与家庭式畜禽养殖粪污、农产品（如

酸菜、辣椒酱等）初加工废水混排，村医疗机构产生的废水未得到有

效处置，大部分农村地区尚未具备集约化畜禽养殖的基础条件，粗放

式养殖模式依然为主流。家庭式的畜禽养殖粪污和农产品初加工废水

未经有效处置便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导致污水处理系统超负荷运行，

甚至破坏处理系统内微生物群落的生境。村庄雨污混流现象明显，雨

季时容易引起污水收集管网堵塞和设施进水浓度过低。村庄医疗机构

产生的废水经过三个化粪池预处理后就地渗漏，严重影响地下生态环

境。这股废水如何处理处置？是否可以纳入污水收集管网？以上均影

响到智能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的处理效率及运行费用。



（2）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点内原著居民生活污水处理处

置与上位法的规定相违背

我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设置

排污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HJ773-2015）提出“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无工业、生活排污口、

畜禽养殖、新增农业种植和经济林，一级保护区划定前已有的工业排

污口拆除或关闭、生活排污口关闭或迁出、畜禽养殖拆除或关闭、农

业种植和经济林，严格控制化肥、农药等非点源污染，并逐步退出；

不足 1000人的保护区生活污水，采用因地制宜的技术和工艺处理处

置”。

原环保部发布《关于答复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

行动有关问题的函》（环办环监函[2018]767号）并明确提出“原著居

民住宅允许在水源保护区内保留，其生产的生活污水和垃圾必须收集

处理。处理后的尾水原则引到保护区外排放，不具备外引条件的，应

通过农田灌溉、植树、造林等方式回用，或排入湿地二次处理。”又

在《关于答复 2019年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有关问题的函》

（环办执法函[2019]647号）进一步要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居住分

散的原著居民和生活污水形不成地表径流的地区，可因地制宜采用三

级化粪池、小型氧化塘、小型湿地、土地处理系统等技术和处理工艺

处置产生的生活污水，确保不影响水源地水质。”

而上述文件均未明确保护区内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的排放标准，为

此我省地标限定了在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生活污水设施尾水执行



GB 18918 一级 A标准。但对于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分散的原著居民产

生的污水量少，设施尾水经一体化设备处理后亦难以达标，存在一定

的矛盾。

（3）处理设施排水断流时，设施水质监测的频次、频率如何划

定

地方标准在水质监测上明确：设施水污染物监测的频次、采样方

法及时间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定执行。针对全省范围内通过验收并

正常运行、日处理能力 20吨及以上的所有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出口水

质开展每半年 1次、全年 2次的水质监测，水质监测指标有必测项目

（含化学需氧量、氨氮）和选测项目（含 pH、BOD5、SS、TP和粪

大肠菌群）。同时，《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要求，监测频次应能反映真实排污情况和环境保护治理设施的处理效

果，并应使工作量最小化。对生产稳定且污染物排放有规律的排放源，

应以生产周期为采样周期，采样不得少于 2个周期，每个采样周期内

采样次数一般应为 3～5次，但不得少于 3次。对有污水处理设施并

正常运转或建有调节池的建设项目，其污水为稳定排放的可采瞬时

样，但不得少于 3次。对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效率测试的采样频次可适

当减少。对非稳定排放源、大型重点项目排放源，必须采用加密监测

的方法。

目前，部委明确日处理能力 20吨及以上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为

集中处理设施，其余为分散处理设施。对集中处理设施按半年一次、

全年 2次的水质监测。对分散处理设施可以抽查、抽测方式不定期监



测。其中，仅是化粪池改造可以计入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范畴，不开展

水质监测。

（4）处理设施尾水达标排入地表水 V类流域时，设施尾水仍属

超标

国家标准 GB18918中一级 A标准是我国现行排放标准中比较严

格的标准，但仍宽于地表水 V类水质。我省现行的农村污水排放标

准的最严标准宽于 GB18918一级 A标准。在无相应的流域综合排放

标准前提下，对于水质管理目标为 V类及以上的流域内居民产生的

生活、生产废污水（如渔业、畜牧业、农业和农村污水等领域）执行

相应的排放或水质标准仍属于排污行为。

随着在我国大城市定居人口数量的迅速提高及其工业和农业生

产制造的迅速发展趋势，令排出废水总产量持续提升，并表现出比较

明显的水污染状况。再加上污水处理工作中产业发展规划发展相比比

较晚，与此同时加速比较迟缓，运用解决技术性相对落后。直接影响

了污水处理设备生产中工艺的确定，同时也是智能生活污水一体化设

备通用技术编制的依据，是急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工作小组通过技

术规范培训、现场指导和科技论文宣传，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技术环节

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和规范，有力的展示了项目的示范作用，已取得了

良好效果。

三、采标情况说明

本文件是针对湖南省智能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生产技术的

地方标准，也是是首个符合智能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生产的文



件，参考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 1184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T 4208 外壳防

护等级（IP代码），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GB/T 6920 水

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GB 7231 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

别符号和安全标识，GB/T 7251.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1

部分：总则，GB/T 8196 机械安全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

置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GB/T 8923.1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

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 1部分:未涂过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

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

明书 总则，GB/T 13306 标牌，GB/T 18369 玻璃纤维无捻粗纱，GB/T

18370 玻璃纤维无捻粗纱布，GB 18613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9517 电气设

备安全技术规范，GB/T 26747 水处理装置用复合材料罐，GB/T 34329

纤维增强塑料压力容器通用要求，GB/T 36620 面向智慧城市的物联

网技术应用指南，JB/T 5943 工程机械 焊接件通用技术条件，CJ/T 83

水处理用斜管，CJJ/T 120 城镇排水系统电气与自动化工程技术标准，

HJ/T 245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悬挂式填料，HJ/T246 环境保护产

品技术要求 悬浮填料，JC/T 587 玻璃纤维缠绕增强热固性树脂耐腐

蚀立式贮罐，JC/T 717 地面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压力容器，JC/T 718

玻璃纤维缠绕增强热固性树脂耐腐蚀卧式贮罐，NB/T 47003.1 钢制

焊接常压容器，SJ 20893 不锈钢酸洗与钝化规范，IEC 61508 电气/

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性，湖南省乡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工程专项规划设计技术导引等相关条款在本文件的应用而成

为本文件的条款。

3.1 《湖南省乡镇排水与污水处理工程专项规划设计技术导引》

进水水质要求见表 2。

表 3湖南省乡镇生活污水水质范围参考表（单位：mg/L，pH无量纲）

主要指标 pH SS COD BOD5 NH3-N TN TP

建议取值范围 6.5-8.5 100-200 150-300 60-150 30-60 40-80 2.5-5.0

3.2 本标准其他技术参数来源于湖南省内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

设备生产、制造及使用客户证明（见附件）。



开展标准编制

课题研究

标准编制立项、

报批、审查

形成标准初稿

形成标准征求

意见稿

了解标准化文件编制的相关规

定和要求

收集分析本专业相关的项目方

案报告编制资料与事例

分析相关国家、行业、地方编

制标准减少重复

开展标准编制实地调研

专家咨询会讨论

全省范围征求意见

标准评审

专家评审会讨论

高校、科研院所、同类型公司

和同行专家广泛征求意见

形成标准送审稿

编制标准

主管部门

评审

图 3采标技术路线图

四、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技术要求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冲突。

形成地方标准报批稿，

修改完成后提交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编写过程中没有重大意见分歧。

六、措施和建议

(一) 组织措施

建议该标准正式发布实施时，及时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宣贯，并对

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

(二) 技术措施

1、建议组织行业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大专院校

等相关人员参加的培训班和交流会。

2、建议由标准编写单位专家负责编写实施该文件的宣贯学习材

料。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